
证券代码

：

002001

证券简称

：

新和成 公告编号

：

2010-039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5

日以传

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10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应参

加表决的董事十一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十一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香港汇信兴业有限

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和成（香港）贸易有限公司拟出资

225

万美元收购香港自然人许

胜炎持有的香港汇信兴业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截止

2010

年

8

月

31

日，汇信公司的

资产总额为

15,963,110.00

港币，净资产

15,963,110.00

港币。

香港汇信兴业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新维普添加剂有限公司

25％

股

权，在该项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浙江新维普添加剂有限公司全部

股权，有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整合促进。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1

日

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0

年度分红预告

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成立于

2009

年

8

月

12

日。

截至

2010

年

12

月

6

日，本基金

A

类基金单位净值为

1.1099

元，累计净值

1.1099

元，

可供分配利润为

19,559,708.09

元； 本基金

C

类基金单位净值为

1.1042

元， 累计净值

1.1042

元

,

可供分配利润为

7,091,135.68

元。 为及时回报投资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决定实施

2010

年年度分红

,

以

2010

年

12

月

6

日已实

现的可分配收益为基础向持有人进行分配。 经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本基金托管人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现将收益分配方案预告如下：

一、收益分配方案

向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0.7

元，向本基金

C

类基金

份额持有人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0.7

元。 分红金额如有变化

,

以届时发布的分红公告

为准。

二、收益分配时间：

1

、 权益登记日、除息日：

2010

年

12

月

14

日

2

、 实际分红方案公告日：

2010

年

12

月

15

日

三、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和本基金

C

类基

金份额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四、收益发放办法：

选择现金红利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10

年

12

月

16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所分配的红利按

2010

年

12

月

14

日除息后的基金份

额净值转换为基金份额， 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计入投资者基金账户。

2010

年

12

月

16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

所得税。

2

、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

3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六、提示

1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

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本次分红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本基金的投资风险或提高

本基金的投资收益。

3

、因分红导致基金净值调整至

1

元初始面值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

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4

、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可向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咨询。

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0800

（免长途话费）；

021-68644599

或登陆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wjasset.com

。

【特别提示】：根据《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默认

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投资者欲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

,

请务必到代销机构办理变更手续。如

投资者已将分红方式设置为红利再投资，本次分红欲选择现金红利的，也应到代销机构办

理变更手续。

投资者于基金分红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变更分红方式的，即使确认为成功，也对本次

分红无效，而是适用于以后的红利分配。 因此，如需要变更分红方式，请务必于权益登记日

之前完成。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６００

股票简称

：

中国铝业 编号

：

２０１０

临

－２７

号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采用书面议案

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议案》。 本次会议表决方式和表决内容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委托中联评估公司对本公司固定资产使用状况及经济寿命进行全面评

估，本公司主要设备和房屋建筑物运行和使用情况良好，大部分资产的可使用年限明显超

过本公司目前所采用的折旧年限，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资产因为强腐蚀等原因可使用年限

低于本公司目前所采用的折旧年限。

因此，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关于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变更的相关规定及本公司内部控

制流程的要求，本公司拟以本次固定资产经济寿命评估结果为基础，对固定资产的折旧年

限进行调整，以确保有关资产折旧年限的会计估计更加符合客观实际。 具体如下：

一、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评估及拟调整情况

序

号

类别

编号

类别

国家规定

（年）

公司目前

采用的

折旧年限

拟采用

折旧年限

折旧年限

调整情况

一、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资产

１．

折旧年限拟调增的资产

１ １０５３

通用测试仪器设备

０７－１２ ９ １０ １

２ ２０９０

冶金工业专用设备

０９－１５ １２ １３ １

３ ２１０３

配电线路

１４－１６ １５ １６ １

４ １０１１

铝加工专用设备

－－ １６ １７ １

５ １０１０

机械设备

１０－１４ １２ １４ ２

６ １０２０

动力设备

１１－１８ １５ １７ ２

７ １０７０

工具及其他生产用具

０９－１４ １２ １４ ２

８ ３２１５

中国铝业

－

简易房

０８－１０ ８ １０ ２

９ １０６０

工业窑炉

０７－１３ １０ １３ ３

１０ ２１７０

矿山、煤炭及森工专用设备

０７－１５ １０ １３ ３

１１ ３２１３

中国铝业

－

受腐蚀生产用

房

２０－２５ ２２ ２５ ３

１２ １０５１

自动化、半自动化控制设备

０８－１２ ８ １２ ４

１３ ２１０１

发电及供热设备

１２－２０ １６ ２０ ４

１４ ３２１２

中国铝业

－

受强腐蚀生产

用房

１０－１５ １０ １５ ５

１５ ３２１４

中国铝业

－

非生产用房

３５－４５ ４０ ４５ ５

１６ ２１３０

化工、医药工业专用设备

０７－１４ ６ １２ ６

１７ ３２１１

中国铝业

－

生产用房

３０－４０ ３２ ４０ ８

２．

折旧年限拟调减的资产

１８ １０８１

设备工具

１８－２２ ２０ １８ －２

１９ ２１０２

输电线路

３０－３５ ３２ ３０ －２

２０ ２２０２

燃气

１６－２５ ２０ １６ －４

３．

折旧年限不调整的资产

２１ ３２２２

中国铝业

－

其他建筑物

１５－２５ ２５ ２５ ０

２２ １０３０

传导设备

１５－２８ ２０ ２０ ０

２３ ２１０４

变电配电设备

１８－２２ ２０ ２０ ０

２４ ２１１０

机械工业专用设备

０８－１２ １０ １０ ０

２５ ２１４０

电子仪表电讯工业专用设

备

０５－１０ １０ １０ ０

２６ ２２０１

自来水

１５－２５ ２０ ２０ ０

二、未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资产

２７ １０４０

运输设备

８－１４ １０ １０ ０

２８ １０５２

电子计算机

４－１０ ４ ４ ０

２９ １０８２

电视机、复印机、文字处理

机

５－８ ５ ５ ０

二、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确定和调整原则

１．

对于评估的固定资产经济寿命在国家规定的折旧年限范围内，且与本公司目前所

采用的折旧年限差异在一年以内的，折旧年限不变；

２．

对于评估的固定资产经济寿命在国家规定的折旧年限范围内，且与本公司目前采

用的折旧年限差异达到或超过一年的， 按照经济寿命取整来确定和调整固定资产的折旧

年限；

３．

对于评估的固定资产经济寿命超过国家规定的折旧年限范围的，以国家规定的折

旧年限限额来确定和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

４．

对于赤泥坝资产不作为“其他建筑”来确定折旧年限，而是按照其建设库容及更新

改造后的库容来确定和调整有关资产的折旧年限。

三、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调整的基准日期及对业绩的影响

本公司拟将此次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调整的基准日确定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经估算将

对

２０１０

年的税前利润产生

４－５

亿元的增利影响， 但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的业绩产生方向

性的改变和影响。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关于调整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议案》

２．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分类经济寿命年限估算项目咨询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３９１

证券简称

：

成发科技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３５

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二）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新都区成发工业园

１１８

号大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６８

，

１１４

，

７０１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５１．８８

（四）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锐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２

人，董事杨锐、黎学勤出席了本次会议，董事陈锦、王海平、

黄果、贾东晨、彭韶兵、刘勇谋、黄庆因有其他工作安排未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１

人，监事杨波出席了本次会议，监事陈育培、袁哲因有其他

工作安排未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董事会秘书李志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以记名投票表决，普通决议方式通过“修改公司经营范围及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

结果为：赞成股份

６８

，

１１４

，

７０１

股，占出席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修改公司经营范围，并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做相应修改。

修改后的经营范围是：研究、制造、加工、维修、销售航空发动机及零部件、燃气轮机及

零部件、轴承、机械设备、非标准设备、环保设备、金属结构件、燃烧器、燃油燃气器具、纺织

机械、医疗及化工机械、金属及非金属表面处理；机电产品进出口业务；承办“三来一补”及

中外合资合作项目；开发、研制、生产销售高新科技产品；经营转口、技术进出口及对外贸

易及代理等业务；其他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业务。 （以上经营项目不含法律、法规和国务院

决定需要前置审批或许可的合法项目）。

公司具体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为准。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指派王半牧、王崇理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对本次股东大会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

002489

证券简称

：

浙江永强 公告编号

：

2010-010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2010]1273

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6,000

万股，发行

价格为每股

38.00

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2010]335

号文）《关于浙江永强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已于

2010

年

10

月

2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根据公司

2010

年

12

月

2

日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修改了《公司

章程》相关条款，并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等相关手续。

2010

年

12

月

7

日，公司取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

330000000047342

），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变更的登记事项相关信息

如下：

1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8,0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24,000

万元；

2

、公司实收资本由人民币

18,0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24,000

万元；

3

、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

002480

证券简称

：

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23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项目拟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济南铁路局建设工程交易网于

2010

年

12

月

10

日发布《新建京沪高速铁路土建工程

（二标段）金属插板式声（风）屏障采购招标结果公示》，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成为新建京沪高速铁路工程金属插板式声（风）屏障采购

FP-04

、

FP-

06

、

FP-07

包件的拟中标人。 现将与招标结果公示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1

、公示媒体：济南铁路局建设工程交易网（

www.jnjyzx.com.cn

）

2

、招标人：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京沪高速铁路土建工程二标段项目经理部

3

、项目名称：新建京沪高速铁路土建工程（二标段）金属插板式声（风）屏障采购项目

4

、拟中标人：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5

、合同金额：本公司此次拟中标的项目合同金额预计在人民币

5.38

亿元左右，具体金

额及项目执行期限等情况以签订的正式供货合同内容为准。

6

、公示期：此次招标结果的公示期为

3

天，由公示媒体发布招标结果公示之日起开始

计算。

7

、风险提示：由于目前尚处于公示期，本公司能否获得此次招标的《中标通知书》并签

订正式供货合同，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8

、若本公司能够签订正式供货合同并顺利实施，将对本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较为积极

的影响。

9

、本公司若收到此次招标的《中标通知书》及签订正式合同，将及时公告项目中标的

有关情况和合同签订的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１７

证券简称

：

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４８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在公司以通讯

方式召开。 会议应收表决票

１３

票，实收表决票

１３

票。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均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以

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授权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创投业务的议案》。

为充分把握资本市场机会，做大做强公司创投业务，同意公司增加自有资金对创投业

务的投资，额度为

２

亿元，并授权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进行投资。

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投资湖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基金的议案》。

为有效推动湖南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抢抓国内文化创意及旅游产业发展机遇，湖南

省财政厅、文化产业办、文化厅、旅游局、长沙市人民政府、湖南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

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牵头设立了湖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基金，并委托湖南达晨文

化旅游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管理。 根据设立方案， 同意公司第一期出资额为

２２０００

万元。

湖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基金是湖南省第一只文化旅游产业引导基金，采取定向私募运

作模式募集基金，进行为期

１０

年的封闭式管理。基金计划总规模为

３０

亿元，三年内按

３

：

４

：

３

比例分期到位，首期

９

亿元。主要投资领域为：数字电视产业链；出版发行产业链；影视、音

乐、动漫、游戏等内容产业链；文体教育产业链；文化旅游产业链；工艺美术产业链；新媒体

产业链；创意设计；广告策划；会展；旅游服务等。

湖南达晨文化旅游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 公司控股的深圳市达

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６０％

的股权，湖南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３０％

的股权，该公司高管持有其

１０％

的股权。

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进行艺术品投资的议案》。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文化艺术产业正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中国艺术品市场拥有巨

大的投资机会。 同意公司增加自有资金对艺术品的投资额度，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艺术

品领域新增投资额度为：不超过

１．９

亿元人民币。

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德昌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荣涵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荣涵”）对其控股

子公司———德昌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昌公司”）进行增资

２０００

万美元，具体情

况如下：

１

、增资情况

深圳荣涵以自有资金对其控股子公司———德昌公司增资

２０００

万美元。

２

、深圳荣涵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荣涵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３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持股

９６．９７％

，公司控股

子公司———上海锡泉实业有限公司持股

３．０３％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

特区报业大厦

２３

楼

Ｅ

座；法定代表人：刘昼；经营范围：兴办实业、高新技术产品开发、企业

形象设计、信息咨询等。

３

、德昌公司的基本情况

德昌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成立， 是深圳荣涵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注册地址：

ＦＬＡＴ／ＲＭ １１２１ １１／Ｆ

，

ＬＥＩＧＨＴ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

，

７７ ＬＥＩＧＨＴＯＮ ＲＯＡＤ

，

ＣＡＵＳＥＷＡＹ ＢＡＹ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注册资金：

３８０

万美元，深圳荣涵持有德昌公司

１００％

的股份；经营范围：投资

和开发（文化产品经营、影视节目交流、演艺娱乐产品销售等业务）。

截止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德昌公司总资产

１７８７９．０３

万港元，净资产

２９０１．０６

万港元。

此次增资完成后，德昌公司的注册资金将变更为

２３８０

万美元。

４

、目的及意义

德昌公司是公司了解国际传媒业讯息、把握全球商机的重要平台，为公司开拓海外市

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具体经营层面来看，此次增资将用于德昌公司拓展业务，有利于公

司盘活现有的文化资源，并将实现良好的投资收益。

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广州韵洪广告有限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广州韵洪广告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公

告》）

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投资组建湖南省惠心有线网络有限公司和湖南省惠德有线网

络有限公司的议案》。

（详见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组建湖南省惠心有线网络有限公司和湖

南省惠德有线网络有限公司的公告》）

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以上第一、二、五项议案尚需报请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１７

证券简称

：

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４９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广州韵洪广告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１

、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韵洪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韵洪”）拟向上海浦发银行广

州分行、东莞银行广州分行、渤海银行广州分行分别申请

６０００

万元、

３０００

万元、

３０００

万元

共计

１．２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为广州

韵洪此笔贷款提供担保。

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收表决

票

１３

票，实收表决票

１３

票。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广州韵洪广告有限公司向

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广州韵洪广告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此议案尚需经公

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２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广州韵洪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韵洪的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电广传媒持有

８０％

的股份，广州韵洪公司高管持有

２０％

股份。法定代表人：罗伟雄。注册地址：广州市环市

东路广东国际大厦

Ａ

附楼九楼。 经营范围：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企业文

化艺术交流策划；商品展览策划；商品信息咨询服务。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４３

，

１４１

，

３３７．０９ １２８

，

１６４

，

６５７．０３

总负债额

２２０

，

５８９

，

７８６．２０ １１３

，

６６８

，

７５９．２５

净资产

２２

，

５５１

，

５５０．８９ １４

，

４９５

，

８９７．７８

营业总收入

４５８

，

７２０

，

９０３．７５ ３０８

，

６２５

，

５２６．９３

利润总额

１０

，

６５０

，

０１４．５７ ９

，

１２１

，

１９９．５４

净利润

７

，

８０５

，

６５３．１１ ６

，

２７１

，

２５１．０７

３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广州韵洪向上海浦发银行广州分行、东莞银行广州分行、渤海银

行广州分行分别申请

６０００

万元、

３０００

万元、

３０００

万元共计

１．２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广州韵洪其他股东系个人股东，未按比例提供担保。

４

、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是为广州韵洪提供流动资金周转，该资金主要用于广告代理业务的发展。 广

州韵洪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参与经营管理，并且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公司能有效控

制担保风险。

５

、截止本决议公告之日，公司实际已发生的累计担保总额为

６７

，

１５４

万元，其中对公司

控股子公司担保额为

５８

，

７５４

万元，担保总额度占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４．３７％

。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１７

股票简称

：

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５０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组建湖南省惠心

有线网络有限公司和湖南省惠德

有线网络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投资概述

为大力推进湖南省“三网融合”试点工作，推动实施公司网络中长期发展战略，满足网

络投资、网络运营管理创新的需要，公司拟与公司控股子公司———华丰达有线网络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丰达”）共同投资组建湖南省惠心有线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心

公司”）和湖南省惠德有线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德公司”）。 拟设立的惠心公司注册资

本为

３０００

万元，公司持有其

９０％

的股份，华丰达持有其

１０％

的股份；拟设立的惠德公司注

册资本为

３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持有其

９０％

的股份，华丰达持有其

１０％

的股份。

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在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收

表决票

１３

票，实收表决票

１３

票，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投资组建湖南省惠心有线网络有限公

司和湖南省惠德有线网络有限公司的议案》。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华丰达有线网络控股有限公司简要情况如下：

１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

万元

２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临空国际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临空一路

６

号

４

、法定代表人：龙秋云

５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

６

、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情况：公司持有其

９９．８３２％

的股份，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荣

涵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０．１６８％

的股份。

７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丰达总资产为

３８５９．７１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８．４４

万元、净

资产为

３８５１．２７

万元、净利润

－１４８．７３

万元。

三、拟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定位：

惠心公司、惠德公司主要职能为：组织实施网络投资股权管理。

２

、注册资本：惠心公司和惠德公司均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３

、出资方式：公司以自有资金对惠心公司和惠德公司各出资

２７００

万元，华丰达以现金

对惠心公司和惠德公司各出资

３００

万元。

４

、股权结构：惠心公司和惠德公司由公司和华丰达作为发起人，其中公司占

９０％

的股

份，华丰达占

１０％

的股份。

５

、注册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金鹰影视文化城。

６

、经营范围：省内有线电视网络项目投资业务、网络资产经营管理以及国家政策允许

开展的其它网络投资经营业务。 经营范围将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具体范围以核准后

的经营范围为准。

四、本项目系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华丰达共同出资组建新公司，尚未签订投资协议。

五、意义及影响

惠心公司、惠德公司作为公司有线电视网络业务发展战略实施的独立法人主体，是公

司网络业务股权管理的新运作平台。 公司投资组建惠心公司、惠德公司将有利于进一步规

范上市公司治理，理顺公司网络业务的股权关系，规范省内网络整合的方式，提高网络整合

效率，加强网络业务的垂直管理体制建设，将公司的网络业务进一步做大、做精、做强。

六、备查文件：

１

、湖南省惠心有线网络有限公司章程。

２

、湖南省惠德有线网络有限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１７

证券简称

：

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５１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经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金鹰影视文化城湖南国际影视会展中心欢城三楼贵宾一厅

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星期三）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会

议，也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授权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创投业务的议案；

２

、关于投资湖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基金的议案；

３

、关于为广州韵洪广告有限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以上议案分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议案，以上审议事项详见刊

载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披露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可以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办理登记手续，也可以用信函

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

２

）出席会议的公众股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如委托出席

的，需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委托人持股证明及股东帐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为单位法定代表人的，需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需持本人

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有效持

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１７

：

３０

３

、登记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金鹰影视文化城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出示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和持股凭证。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金鹰影视文化城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４１０００３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８４２５２０８０ ８４２５２３３３－８３３９

传 真：

０７３１－８４２５２０９６

联 系 人：刘 艳、刘 俊

２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交通、食宿费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的格式附后）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

附：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个人出席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如下授权行使投票表决权：

议 案 名 称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一、关于授权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创投业务的议

案

二、关于投资湖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基金的议案

三、关于为广州韵洪广告有限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

002196

证券简称

：

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

：

2010-030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浙江省软件企业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根据 《国务院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

〔

2000

〕

18

号）、原信息产业部《软件企业认定标准及管理办法（试行）》（信部联产〔

2000

〕

968

号）及《浙江省软件企业认定中软件收入界定暂行办法》（浙信信〔

2000

〕

27

号）有关规定，经

企业申报、地方初审、专家审查、公示等程序，公司全资子公司丽水正德电子控制系统制造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丽水正德

"

或

"

子公司

"

）于

2010

年

12

月

8

日收到浙江省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通知，丽水正德被认定为浙江省

2010

年度第四批软件企业，认定有效期两年（即

认定通过两年后需进行复审）。

根据相关规定，丽水正德认定为软件生产企业后，将获得企业所得税及增值税上的税

收优惠政策。丽水正德将于

2010

年度开始享受上述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期为五年。但

因目前尚处于公示期， 软件企业认定证书的颁发及依照法定程序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税

收优惠政策的相关事宜，将于

2011

年完成全部手续。 因此通过

"

浙江省

2010

年度第四批

软件企业

"

认定不会对公司

2010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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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８８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９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 �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本公司与本公司控股股东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神华集团公司”）下属子

公司神华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华财务”）签署《金融财务服务协议》。

●

关联人回避事宜：根据本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

６

位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 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定比例，会议的召开及表决合法有效。

●

对公司的影响：神华财务向本公司及附属公司（以下合称“本集团”）提供的存款、贷款及其他金

融财务服务的收费标准均等于或优于一般商业银行向本集团提供的同类服务，且不逊于神华财务向其

他集团成员单位提供的同类服务，协议、交易及其交易上限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的整体

利益。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为继续获得神华财务提供的金融财务服务，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与神华财务签署经修订的

《金融财务服务协议》， 协议有效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鉴于神华财务系神华集团

公司下属子公司，根据本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神华财务属本公司的关联人，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

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神华财务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神

华集团公司直接持有神华财务

３９．２９％

股权， 神华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神

华财务

１２．８６％

股权， 神华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持有神华财务

７．１４％

股

权，本公司持有神华财务

２１．４３％

股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神华准格尔能

源有限责任公司和神华包神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持有神华财务

７．１４％

、

７．１４％

和

４．２９％

股权， 中国新

华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神华财务

０．７１％

股权。

神华财务经批准的经营范围包括：对神华集团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

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

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

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

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日常关联交易现状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１

日，本公司与神华财务签署《金融财务服务协议》，由神华财务向本公司提供金融财务

服务，协议有效期自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与神华财务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３

日续签了该

协议，将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１０

年底（详见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 近三年上述协议的

执行情况如下：

执行依据 关联交易项目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年度上限 实际交易 年度上限 实际交易 年度上限 实际交易

注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

金融财

务服务协

议

》

本集团于神华财务的存

款每日最高余额

（

包括相关应计利息

）

３，４００ １，０３５．６０ ３，４００ ７２３．６８ ３，４００

约

１，１５４

注：实际交易金额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０

月

３１

日期间数据。

（二）续签的《金融财务服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神华财务对本集团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本集团实现交

易款项的收付，对本集团提供担保，办理本集团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本集团办理票

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本集团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本集团的

存款，对本集团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承销本集团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本集团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

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

２０１１

年度本集团于神华财务的每日存款结余不超过人民币

１１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度本集团向神华财务支付的贷款利息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

２

、神华财务承诺，其向本集团提供金融财务服务的条件均不逊于其为其他集团成员单位提供同种

类金融财务服务的条件，亦不逊于当时其他金融机构可为本集团提供同种类金融服务的条件。

３

、神华财务吸收本集团存款的利率应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种类存款规定的利率下限，且应等

于或高于神华财务吸收其他集团成员单位同种类存款所确定的利率及等于或高于一般商业银行向本

集团提供同种类存款服务所确定的利率（以较高者为准）；神华财务向本集团发放贷款的利率应不高于

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类型贷款规定的利率上限，且应等于或低于神华财务向其他集团成员单位发放同种

类贷款所确定的利率及等于或低于一般商业银行向本集团提供同种类贷款服务所确定的利率（以较低

者为准）。

４

、神华财务就其向本集团提供融资租赁服务、票据承兑或贴现服务、信用证服务、担保服务、网上

银行服务等服务所收取的手续费， 凡中国人民银行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有收费标准规定的，

应符合相关规定；且应等于或低于一般商业银行向本集团提供同种类金融服务所收取的手续费及神华

财务向其他集团成员单位提供同种类金融服务所收取的手续费。

５

、神华财务有权向本集团收取提供代收票款服务、结算服务和提供金融信息服务的费用，收费标

准不高于一般商业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提供相同或相似服务的收费，且不高于神华财务向其他集团成

员单位提供同种类金融服务的费用。

６

、 除上述所列神华财务现时为本集团提供的金融财务服务外，神华财务亦在拓展开发其他其被

许可经营的金融财务服务，当条件具备时，神华财务将向本集团提供新的金融财务服务（以下简称“新

服务”）。 神华财务承诺，神华财务向本集团提供新服务所收取的手续费遵循以下原则：

（

１

） 符合中国人民银行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就该类型服务所规定的收费标准；

（

２

） 应等于或低于一般商业银行向本集团提供同种类型金融服务所收取的手续费及神华财务向

其他集团成员单位提供同种类金融服务的手续费。

７

、在遵守《金融财务服务协议》条款及条件的前提下，神华财务作为向本集团提供财务服务的金融

机构之一，本集团可在其认为适当的情况下，额外寻求其他金融机构为本集团提供财务服务。

８

、就本集团在神华财务的存款，神华财务承诺：

（

１

）神华财务不使用本集团的存款进行投资（委托投资除外）。神华财务保证本集团的存款安全，将

本集团在神华财务的存款余额（除去给本集团的贷款及神华财务按照本集团要求已经进行的委托投资

外）全部存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

／

或交通银行；

（

２

）神华财务每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前将前一日的存款汇总表报送本公司的财务总监；

（

３

）神华财务将报送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管报表同时报送本公司；

（

４

）每月

５

日将上月财务报表报送本公司。

四、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好处主要包括：

１

、神华财务向本集团提供的存款、贷款及其他金融财务服务收费标准均等于或优于一般商业银行

向本集团提供的同类服务，且不逊于神华财务向其他集团成员单位提供的同类服务；

２

、 鉴于神华财务此前及目前为本集团一贯提供的财务服务， 神华财务对本集团的营运有较佳认

识，可提供方便、高效的财务服务；

３

、本公司直接持有神华财务

２１．４３％

的股权，并通过本公司附属公司间接持有神华财务

１８．５７％

的权

益，本公司可从神华财务的利润中得益；

４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及中国银监会的有关规定，神华财务的客户限于神华集团成员单位，因此神

华财务面临的风险较其他与神华集团公司无关的实体为低；

５

、神华财务受中国人民银行及中国银监会的监管，并按其规则和运营要求提供服务；且通过《金融

财务服务协议》所载的风险监管措施可降低资金风险。

本集团与神华财务的本次交易，有利于优化本集团财务管理、提高本集团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

成本和融资风险。 神华财务向本集团提供的存款、贷款及其他金融财务服务收费标准均同于或优于一

般商业银行向本集团提供的同类服务，且不逊于神华财务向其他集团成员单位提供的同类服务，符合

有关规定。 本次交易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不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五、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召开的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书面审议的方式通过了《关于与神华

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２０１１

年新

＜

金融财务服务协议

＞

的议案》。 其中，

６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３

名非关联董

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定比例，会议的召开及表决合法有效。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关于与神华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２０１１

年新

＜

金融财务服务协议

＞

的议案》事前经范徐丽泰、贡华章、

郭培章三名独立非执行董事认可，同意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全体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从公司角度而言：

１

、在本公司一般及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

２

、均按照正常商务条款或比正常商务条款为佳的条款进行；

３

、公平合理，并且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４

、能使本公司充分控制于神华财务存放资金涉及的风险，并能进一步保障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

２０１１

年新《金融财务服务协议》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